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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单位和民间组织的国际环境法律地位问题

常纪文 蔡守秋

　　一般认为 ,国际环境法的主体包括国家、政

府间国际组织、争取独立的民族和交战团体。

关于个人、单位 (主要是企业) 和环境民间组织

的国际环境法主体资格 ,最近 10 多年来 ,形成

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 ,只要

他们的活动和权益得到国际环境条约的直接规

范和保护 ,他们就有主体资格 ;另一种观点则认

为 ,他们无主体资格。

主张个人、单位和环境民间组织具有国际

环境法主体资格的主要理由是 :第一 ,国际环境

法有对国内个人、单位权益保护和对环境民间

组织可诉求的权利的规定 ,有他们在一定的情

况下协助国际条约在国际和国内层面上实施的

规定。如 1991 年《美国与加拿大关于空气质量

的协定》规定了召开公众听证会、征求公众综合

意见的可执行程序。据此协定 ,公民直接享有

一定的听证权利 ,承担一定的听证义务 ,并可提

起有关的诉讼。在欧洲 ,具有一定超国家色彩

的欧盟委员会、欧洲理事会制定的指令等区域

法律文件 ,对成员国及其公民具有直接的约束

力。如在一定的情况下 ,个人、单位和环境民间

组织可以根据 1978 年的《禁止使用或者排放特

定物质的指令》,对成员国和其他违法主体提起

赔偿要求、请求履行法定职责等诉讼 ,从而在欧

盟区域的层次上成为欧盟环境法的实施主体。

第二 ,一些条约规定 ,个人具有在国际法庭

上起诉其他国家的国际诉权。如 1990 年签署

的《〈欧洲人权公约〉第九议定书》,该议定书赋

予了个人、非政府国际组织和个人团体成为人

权法院当事人方的地位。

第三 ,国际刑事法庭作为永久的国际审判

机构 ,可以审判那些被指控犯有战争罪的人。

按照法理 ,缔约国内的任何人利用国际法所禁

止的作战方法破坏环境 ,他也可成为战争罪的

主体。

第四 ,个人和非政府组织能够参与或影响

有关国际环境条约谈判和协商活动 ,参与和影

响国际法律文件的制定和实施 ,在国际环境法

体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如在制定和实

施《世界自然保护大纲》方面 ,世界野生生物基

金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再如世界自然保护基

金会 1989 年发表的独立法律意见对《濒危野生

动植物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成员国产生强烈

影响 ,从而提升了非洲象的保护等级。

第五 ,目前已经出现这样一些有重要影响

的国际组织 ,国家、地方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可以

同时成为其资格平等的成员 ,享有同等的权利。

如国际自然保护同盟、世界野生生物基金会等 ,

虽然它们属于非政府国际组织 ,但却有众多国

家或地方政府参加。这说明环境民间组织的作

用和地位越来越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

否认个人、单位和环境民间组织的国际环

境法主体资格的主要理由是 :第一 ,国际环境条

约虽然涉及个人和民间组织的利益问题 ,但这

项利益 ,如同动物享有的是人给予的福利而不

是权利一样 ,它们往往是条约的主体根据其国

内管辖权所给予或施加的 ,其实现大多不能自

动执行 ,往往需要国家通过立法或者其他手段

去保障。

第二 ,个人依据特殊条约享有的国际法庭

诉权 ,但这项权利是以国家放弃或限制其享有

的起诉豁免权为前提 ;个人在某些特定的国际

法庭享有起诉权在没有成为全球普遍性的国际

法律机制之前 ,只能属于国际法上的特例。



第三 ,如同致害的动物能在一些国家被判

处死刑但其不能成为刑法的主体一样 ,个人成

为国际刑事法庭的审判和惩罚对象并不意味着

他就是国际法的主体。

第四 ,个人和非政府组织虽然能够参与或

影响有关公法性质的国际谈判和协商活动 ,参

与和影响国际法律文件的制定和实施 ,但其不

享有条约的缔结、参加和退出决定权 ,由国家、

政府间国际组织等传统的国际公法主体最终制

定或认可的条约、协定、习惯所直接反映的就是

国家之间的意志和利益的协调过程和结果 ,而

对于个人和非政府组织的意志和利益 ,往往在

国内法的层次上加以解决。

第五 ,国际自然保护同盟、世界野生生物基

金会等非政府国际组织 ,它们是按照登记和活

动所在国家的私法和社会团体管理法进行活动

的 ,因此 ,不具备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国际

地位和活动意义。

产生上述分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对法

律主体的定义或主要性质有不同的理解。一般

认为 ,国内法的制定者或立法者与国内法的主

体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国内法中的主体是指享

有法律权利、承担法律义务者而不是指国内法

的制定者 ,立法者可以是法律主体 ,法律主体则

不一定是立法者。国家是国内法的制定者 ,享

有一定的法律权利、承担一定的法律义务 ;个

人、单位不是国家法律的制定者 ,但却是根据法

津享有法律权利、承担法律义务的法律主体。

因而国内法中的主体包括国家、政府、单位、组

织和个人等。

对于国际环境法主体的定义或主要性质有

两种不同的主张 :一是认为国际环境法主体只

能是制定或决定国际条约者 ,从这一定义出发 ,

国际法的主体是那些参与并决定国际条约的实

体 ,即主要是国家和那些以自己名义参加、缔结

国际条约的实体组织 ;二是认为国际法主体是

指享有国际法律权利、承担国际法律义务者 ,从

这一定义出发 ,凡是国际条约对其直接规定了

权利和义务 ,尤其是国际和国内诉权的个人、单

位、组织和国家都是国际法的主体。第一种关

于国际法主体的定义实质上将国际法的主体等

同于国际条约的制定者或决定者 ,无法与国内

法关于法律主体的定义保持逻辑上的一致性 ;

第二种关于国际法主体的定义类似于国内法主

体的定义 ,划清了国际法主体和国际条约制定

者或决定者的界线。

国际法学关于主体的概念和定义是随着国

际法的实践而不断发展变化的。一是当代国际

环境条约的起草、谈判、修改和实施 ,其参加主

体不仅有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争取独立的民

族和交战团体 ,在某些情况下 ,还有影响巨大的

环境民间组织。环境民间组织以观察员的身份

参加辩论或提出独立意见或会外游说来影响缔

约国的态度 ,从而改变条约的内容。二是当代

国际环境条约不仅有大量关于国家权利和义务

的直接规定 ,在某些条约中也有不少关于个人、

单位和环境民间组织的权利和义务的直接规

定。三是当发生违反国际环境条约或出现国际

性环境纠纷时 ,不仅国家可以直接向国际法庭、

国际仲裁机构和其他国际纠纷处理组织提出控

告、申诉或诉讼 ,在某些情况下 ,个人、单位、政

府间国际环境组织和环境民间组织也可以直接

向国际法庭、国际仲裁机构和其他国际纠纷处

理组织提出控告、申诉或诉讼。基于此 ,《联合

国环境规划署环境法教程》总结道 ,“国际法是

调整国家间关系的法律体系。在一段时间 ,国

家是惟一的享有国际人格的即依照国际法享有

权利并承担义务的主体。但是在今天 ,国际组

织、非政府团体和个人在一定情况下也被看作

具有国际人格。因此 ,尽管国际法主要与国家

有关 ,20 世纪后期国际法的定义必须反映国际

法的范围已扩大到调整国家与国际组织和个人

的关系。”可以看出 ,个人、单位和非政府组织的

国际环境法主体资格目前在联合国范围内已经

得到广泛的认可。


